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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研究論文獎勵暨補助作業要點 

 

 

 

 

 

 
 

 

一、目的： 

為鼓勵本院人員積極從事醫學相關領域研究，帶動風氣提昇本院學術

研究水準及發表優秀論文，凡在國內外出版具同儕審查制度之優良刊物所發

表具學術價值之論文，或於學術會議發表論文，且經論文競賽表現優異者，

核發獎勵金，以提高本院學術水準。 

二、申請條件： 

（一）以本院編制內人員為獎勵對象（本院契約及約聘人員比照辦理)。 

（二）論文所發表之期刊必頇列名於「科學文獻引用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社會科學文獻引用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Index,SSCI) 、「醫學文獻索引」(IndexMedicus,IM)或「工程學

索引」（Engineering Index, E I）。 

（三）論文著作中，申請人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始可申請獎勵及補助。 

            相同貢獻者以2人為限，可擇1人提出申請，核給全額獎勵及補助； 

或2人皆提出申請，各分配二分之一獎勵及補助。 

（四）每篇論文以獎勵乙次為限，不得重複申請。 

（五）譯作、一般醫學常識介紹報導及學術討論報告之文章不予補助獎勵。 

（六）期刊論文頇已正式發表，出刊需有期刊卷、期、頁或文章編號，發

表年度以 WOS資料庫、PubMED或國家圖書館始為參考依據，屬 

Early Access、Online-Ahead of Print、Latest Article 暫不列記。 

三、論文發表獎勵：（如附件 1論文獎勵類別簡表） 

（一）獎勵金核發原則： 

1. 同篇論文獎金優先核發予第一作者，凡本院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

皆頇簽署「聲明同意書」（如附件 2），申請獎勵及補助時一併檢附。 

（二）依論文性質及所投稿刊物類別，獎勵區分為以下各類，點值視本院

財務狀況決定，每點以 1 元為原則： 

1. 發表原創性論文、大規模調查研究、綜合評論於國內外列名於 SCI、 

SSCI學術性刊物者，依下列規定擇一申請： 

99.12.22高總教字第 0980018258號函 

99.12.14高總教字第 0990019714號函修正 

101.03.28高總教字第 1010004831號函修訂 

102.03.21高總教字第 1020002833號函修訂 

103.03.11高總教字第 1030004205號函修訂 

103.05.27高總教字第 1030009387號函修訂 

104.02.16高總教字第 1040003146號函修訂 

104.07.09高總教字第 1043200445號函修訂 

106.07.27高總教字第 1063200932號函修訂 

106.09.19高總教字第 1063201076號函修訂 

108.04.12高總教字第 1083200314號函修訂 

109.02.10高總教字第 1093200132號函修訂 

109.07.27高總教字第 1093200697號函修訂 

109.12.25高總教字第 1093201253號函修訂 

111.06.01高總教字第 1111009861號函修訂 

111.09.30高總教字第 1111018760號函修訂 

111.10.26高總教字第 1111020119號函修訂 

112.07.21高總教字第 1121012791號函修訂 

113.04.30高總教字第 1131007718號函修訂 

114.04.07高總教字第 1141005889號函修訂 

114.10.16高總教字第11410019863號函修訂 

114.12.31高總教字第1141025222號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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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篇發給獎勵金 10000至 20000點，未具教職醫事人員（不含 

醫師），以當年獎勵金 1.2倍發給。 

（2） 期刊排名同領域前 1%者，以 1.（1）之獎勵金 3倍發給。 

（3） 期刊排名同學門領域前 5%者，以 1.（1）之獎勵金 2.5倍發給。 

（4） 期刊排名同學門領域前 10%、未達 5%者，以 1.（1）之獎勵金 

2倍發給。 

（5） 期刊排名同學門領域前 20%、未達 10%者，以 1.（1）之獎勵金 

1.5 倍發給。 

（6） 列名科學所有領域總排名前 10名者，除 1.（1）之獎勵金外，加

發 100000 至 150000 點。 

（7） 15＞IF ≧ 10，每篇獎勵金100000 點。 

（8） IF ≧ 15，每篇獎勵金150000點。 

2. 發表少數病例報告或分析報告、影像報告、致編者信於國內外列名

於 SCI、SSCI 學術性刊物者： 

（1） 每篇核發獎勵金 3000至 5000點，醫事人員 1.2倍發給。 

（2） 列名學門領域前 20%者，除 2.（1）之獎勵金外，加發 5000點。 

（致編者信除外） 

3. 發表論文於國內外各學術性刊物列名於 IM、EI、TSSCI者： 

（1） 原創性論文、大規模調查研究或綜合評論，每篇發獎勵金 2000 

至 6000點。 

（2） 少數病例報告、影像報告及致編者信，每篇發獎勵金1000至2000 

點。 

（3） 期刊發表於 TSSCI教育論文學術性刊物者，以當年獎勵金 6000 

點。 

4. 研究論文類別屬「研究簡報」者，頇發表於正式期刊，始得申請獎

勵金： 

（1） 簡短報告 briefreport、briefcommunication，每篇 3000至 5000點。 

（2） 會議論文摘要 conferenceproceeding、meetingabstract，每篇核發

獎勵金 1000至 3000點，每年申請 2篇為限，申請者頇加以核實

審查。 

5. 發表國外專書專章節論著規範： 

專章頇有實體出版為證，且所引用參考文獻至少需有一篇為作者曾

發表之期刊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每篇發獎勵金 20000點，

且可併計全年論文發表總篇數。 

6. 發表論文於非（SCI、SSCI、IM、EI）具同儕審查之期刊、學會期

刊及列名 TSCI、TSSCI、FLI、EconLit、科技部要求收錄之優質學術

期刊者及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認定標準期刊清單： 

（1） 限中醫師、醫事職類(14職類)及編制內行政職類人員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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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創性論文、大規模調查研究或綜合評論，每篇發獎勵金 2000 

點。 

（3） 少數病例報告、影像報告及致編者信，每篇發獎勵金 1000點，

於評鑑年度內獎勵一次為限。 

7. 向本院癌登資料庫申請資料，而發表之論文，且於該論文中註記資 

料來源或致謝者，加發 2000點。 

8. 因參加  WHO 官 方 會 員 機 構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WHO)所發表之論文，且於該論文中註記資料

來源或致謝者，加發 6000 點。 

9. 發表論文屬下列研究領域者，且於該論文中註記資料來源或致謝者，

得依領域別加發點數： 

（1）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領域：加發5000點。 

（2）醫學教育領域：加發2000點。 

（3）運用生物資料庫之研究成果發表：加發12000點。 

（三）學術會議論文(包括口頭報告、壁報展示等)競賽表現優異獎勵： 

1. 於國外學術會議得獎者，本院核發作者第一名 10000點、第二名 7000 

點、第三名 5000點，給予獎勵。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得獎但未排 

名次，有具體憑證者，一律核發 5000點。 

2. 國外學術會議，係指以英文為會議官方語言之國際性會議，作為核

發依據。 

3. 於國內學術會議得獎者，本院核發作者第一名 8000點、第二名 5000 

點、第三名 3000點，給予獎助。於該年會獲獎但未排名次者，有具 

體憑證者，一律核發 3000點。 

4. 壁報展示發表者核給獎勵金額二分之一。 

5. 得獎論文則以發表於各學會之年會為限。 

6. 國內學會年會發表之會議論文，頇於所屬專科領域學會及其他表列

允許發表之學會(附件4)，獲獎始得申請獎勵，僅限醫事人員申請。

主治醫師、研究員、副研究員及高級助理研究員、住院醫師獲獎者

由單位提出行政獎勵。 

7. 住院醫師身分以投稿當時為認定基準。 

四、論文發表補助： 

（一）論文刊登頇自付費用者，補助項目如下： 

1. 論文超頁費（pagecharge）。 

2. 論文刊登處理費(articleprocessingcharge)。 

3. 英文編修費。 

4. 電子資料處理費。 

（二）刊登於 SCI、SSCI等具同儕審查之國內外學術性期刊論文，每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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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補助上限 4 萬元。 

（三）刊登於非 SCI論文但發表於 IM或 EI期刊之論文，每篇論文補助上限 4 

仟元。 

（四） 病例報告、影像報告、致編者信、研究簡報等非完整論文，核予

補助上限為完整論文二分之一。 

 

 

五、申請程序及規定： 

（一）申請論文獎勵金者，頇於論文發表當年內提出申請，最遲於次年 3

月底前提出，若遇期刊出版時間延後或其他不可控制因素頇提出證

明。 

（二）頇備文件： 

1. 申請論文獎勵者： 

（1） 申請表 1份（附件 3）。 

（2） 論文影印本 2份。 

（3） 聲明同意書 1份。 

（4） 學術會議論文競賽得獎者加附得獎證明影印本、大會議程。 

2. 申請論文發表補助者： 

（1） 申請表 1份(附件 3)。 

（2） 論文影印本 2份。 

（3） 出版社或翻譯公司費用明細（頇有論文篇名）。 

（4） 匯款收據或信用卡支付明細，費用為外幣者，繳費資料頇呈現外

幣及台幣金額。 

（三）如同時申請論文獎勵與補助，請填寫在同一張申請表中，論文影印

本 2 份，其餘頇備文件同上。 

（四）申請補助金之論文影印本或其他證明文件，經核發後一律不予退還。 

（五）申請獎勵與補助之論文需經「iThenticate論文比對系統」檢核，其

檢核依高雄榮民總醫院研究倫理查核暨案件審議處理要點「定期抽

查」方式辦理。 

（六）如有冒領或重領情事，除追回補助金外，並按情節輕重議處。

六、本要點陳奉核定後頒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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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研究成果獎勵金類別簡表 

113.04.30高總教字第1131007718號函 獎勵金單位：點 

期刊收錄索引類別暨獎勵金額度 

類別 編
類 

SCI、SSCI 
編
類 

IM、EI、 
TSSCI 

 

A 

10000~20000 點  

 

D 

2000~6000點 

D1:期刊發表於 

TSSCI 教 育 論
文學術性刊物
者，以當年獎勵 

金6000點發給。 

 

 

 

 

 

原創性論文、大規模

調查研究、綜合評

論、大宗病例統計分

析報告 

 

A1:未具教職醫事人員（不含醫師），以當年獎勵金 1.2 倍發

給。 

 

 

B 

同學科領域排名前 20%以內者，獎勵金額分級如下：  

B1：期刊排名同領域前 1%者，以當年獎勵金 3 倍發給。 

B2：期刊排名同領域前 5%（不含第一者），以當年獎勵金 

2.5 倍發給。 

B3：期刊排名同領域前 10%、未達 5%者，以當年獎勵金 2 

倍發給。 

B4：期刊排名同領域前 20%、未達 10%者，以當年獎勵金 

1.5 倍發給。 

B5：15＞IF ≧ 10 ，每篇獎勵金100000點。 

B6：IF ≧ 15 ，每篇獎勵金150000點。 

 

C 科學所有領域總排名前 10 名者，加發 100000 ~150000 點。  

E1 

3000~5000 點 

病例報告、影像報告、致編者信：醫事人員 1.2倍；病例報
告、影像報告列名學門領域排名前 20%，加發 5000 點。 

 

E2 

 

1000~2000 點 
病例報告、影像報告
致編者信 

F 

F1：簡短報告 briefreport,briefcommunication，每篇 3000~5000點 

F2：會議論文摘要 conferenceproceeding，meetingabstract，每篇核發獎勵金 

1000~3000點，每年申請 2 篇為限，申請者頇加以核實審查。 

 

研究簡報 

 

G 

G1：發表論文於非 SCI、SSCI、IM而具同儕審查之學會期刊及教學醫院評鑑
學術性期刊認定標準期刊清單，每篇 2000點，以及列名 TSCI、TSSCI之優質 

期刊，每篇 6000 點。 

原始論著、大規模調查
研究、綜合評論 

G2：發表少數病例報告、影像報告及致編者信於非 SCI、SSCI、IM而具同儕 

審查之學會期刊及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認定標準期刊清單，以及列名  

TSCI、TSSCI之優質期刊每篇 1000點。 

少數病例、影像報告
及致編者信 

I 20000 點 國外專書專章節論著 

 

J 

第一名 10000點、第二名 7000點、第三名 5000點、於該年會獲獎但未排名次

者，一律核發 5000 點（海報發表核給 1 / 2）。 

國際(外)學會年會論 

文競賽得獎 

第一名 8000點、第二名 5000點、第三名 3000點、於該年會獲獎但未排名次者，一

律核發 3000 點（壁報發表核給 1 /2），僅限醫事人員申請。 

國內學會年會論文 

競賽得獎 

K 向本院癌登資料庫申請資料，而發表之論文，且於該論文中註記資料來源或致謝者，加發2000點。 

L L1：參加 WHO 相關會議，而發表之論文，且於該論文中註記資料來源或致謝者，加發 6000 點。 

L2：發表論文屬下列研究領域者，且於該論文中註記資料來源或致謝者，得依領域別加發點數：

(1)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領域：加發5000點。(2)醫學教育領域：加發2000點。(3)運用生物資料

庫之研究成果發表：加發12000點。 
說明： 

1.G類限中醫師、醫事職類(14職類)及編制內行政職類人員可申請。 

2.J類論文競賽得獎之獎勵對象，主治醫師及高級助理研究員以上限於國際（外）學會年會以英文為會議官方語言發表者。住院醫師身
份以投稿當時為認定基準。 

3.申請各類論文獎勵補助核發詳細標準，請參考本實施辦法說明後再提出。 

4.點值視本院財務狀況決定，以 1 點 1 元為上限。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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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獎勵聲明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  服務於高雄榮民總醫院                                           （單位） 

，發表研究論文一篇 

期刊名稱： 
(含年、卷、期、頁) 

 

論文題目： 
 

□論文獎勵金 

歸屬 科/部  （姓名）（頇為申請人） 

(包括「高雄榮民總醫院研究論文獎勵暨補助作業要點」、「高雄榮民總醫院員工教職研究論文獎勵作業規定」之獎勵項目） 

□主治醫師研究積點（85 點） 

歸屬 科/部  （姓名） 

□主治醫師 3%專勤獎勵（每篇 1 點） 

項目 第一作者 共同第一 通訊作者 共同通訊 

姓 名     

分配點數     

◎作者貢獻度 

（請填寫第 1、2、3 作者、其他作者及通訊作者之貢獻度百分比，加總 100%） 

順位 作者姓名 貢獻度(％) 

1   

2   

3   

其他作者   

通訊作者   

特此聲明 

立聲明同意書人：      (簽章) 

（第一或通訊作者，為本院同仁者，皆頇簽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7  

期刊論文資料登錄及獎勵金申請表 
＊ 申請論文獎勵金或補助，每篇論文請附影本 2 份；僅登錄論文者請送 1 份、填寫申請表上半部。 
＊ 論文內頁如無期刊名，請附紙本期刊封面或電子期刊目次。   ＊期刊名稱及論文題目以原發表語文登錄。 
＊ 檢附期刊論文獎勵聲明同意書（確實填寫論文資料、獎勵金、主治醫師研究積點、專勤獎勵、作者貢獻度等資料） 

論文題目  

期刊名稱 (含年、卷、期、頁) 

期刊資料 
列名SCI/SSCI（SCI年份____________IF：___________）   □ IM   □ EI 

SCI/SSCI學門：                                                                          領域排名：           /            (            %) 

作者資訊 中文姓名 職稱 部定教職 所屬單位 聯絡電話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其他作者 
(請填中文姓名) 

 

□屬院內計畫產出：(編號： KSVGH                                                              )  

□非院內計畫產出：(編號：                                                                             )             □屬國外進修產出 

論文分類 

1. 完整論文：□原始論著    □大規模調查或病例統計分析    □綜合評論  

2. 簡短報告：□研究簡報    □致編者信    □少數病例報告    □影像報告 

3. □國外專書專章節論著              病歷號：                                                            

□國際(外)學會年會發表得獎   □國內學會年會發表得獎(僅限醫事人員申請) 

研究類型 □ Dry lab     □ Wet lab   

研究聲明 

本論文涉及【人體詴驗】人體詴驗（IRB）同意函，編號:                                                

【動物詴驗】動物詴驗同意函，編號:                                                               

【基因重組詴驗】基因重組詴驗同意函，編號:                                               

□不適用（未涉及人體、動物及基因重組詴驗） 

【研究資料是否完整保存】□是（□檔案   □紙本）、□否 

【進行研究或實驗是否記錄於研究紀錄簿】□是、□否、□不適用 

佐證資料 

請妥善保存 
 

申請項目及金額 

□論文獎勵金 

□教職論文獎勵 

論文超頁費：                           

論文刊登費：                           

英文編修費：                             

WHO會議論文獎勵：                 

電子資料處理費：                       

其他（請說明）：                       

申請人姓名 

及    職    稱 （簽章） 

直屬 

主管 （簽章） 

單位 

主管 （簽章） 

教學研究部 

論文登錄編號 

(                   ) 

教職查核： □無教職 □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論文發表補助          元 

□符合研究論文獎勵暨補助作業要點。(核給論文獎勵金                   元) 

□符合教職研究論文獎勵作業規定。(                 年第              篇) 

人事室 

□教職已登錄   □無教職免登錄 批示 

醫務企管部 

□1.有教職且符合教職研究論文獎勵作業規定： 

○教授  □第1篇15000點、□第2篇24000點           ○副教授  □第1篇9000點、□第2篇16000點  

    ○助理教授  □第1篇5000點、□第2篇10000點                 ○講師  □第1篇3000點、□第2篇6000點  

□研究論文請教研部每月5日前綜整上個月資料送績效組憑辦； □超額基金 □員工管控。(1點= 1元) 

□2.符合原研究論文獎勵暨補助作業要點，擬由超額基金項下支應共計：                                   元 

主計室 

本案擬由 □超額基金    □員工管控獎金 項下支付                                  元 

附件 3 



8  

 

一、各醫事職類學會 

NO 職類 學會名稱 NO 職類 學會名稱 

1 
呼吸 

治療師 

台灣呼吸治療學會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 

7 
職能 

治療師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台灣復健醫學會 

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2 
物理 

治療師 

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 

台灣復健醫學會 

台灣運動醫學學會 

台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台灣心肺復健醫學會 

8 
醫事 

檢驗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台灣檢驗醫學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 

台灣臨床細胞學會 

3 
醫事 

放射師 

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中華民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核醫學會 

中華民國醫學物理學會 

9 護理師 

台灣護理學會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4 
臨床 

心理師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 

台灣腦心智發展與心理復健學會 
10 

語言 

治療師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台灣咀嚼吞嚥障礙醫學學會 
5 營養師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灣營養學會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台灣靜脈暨腸道營養學會 

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 

11 
聽力 

治療師 

6 
牙體 

技術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

會 
12 藥師 

台灣藥學會 

社團法人臺灣臨床藥學會 

 

二、醫學教育、研究及行政人員學會 

NO 職類 學會名稱 NO 職類 學會名稱 

1 
醫學教育、研究、

行政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 5 

醫學教育、研究、

行政 
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2 
醫學教育、研究、

行政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 6 

醫學教育、 

研究、行政 
醫策會 

3 
醫學教育、研究、

行政 
臺灣醫療品質學會 7 教學醫院評鑑學術性期刊認定標準期刊清單 

4 
醫學教育、研究、

行政 
台灣實證護理學會 8 台灣醫事聯合臨床技能發展學會 

 

附件 4 


